附件1：
关于《厦门市税务行政处罚裁量权执行基准》的起草说明
一、制定背景

2012年8月，总局下发了《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规范税务行政裁量权工作的指导意见》（国税发〔2012〕65号）。该“意见”要求：税务机关行使行政裁量权应当平等对待纳税人，同样情形同等处理；对事实、性质、情节及社会危害程度等因素基本相同的税务事项，应当给予基本相同的处理；同一地区国、地税机关对相同税务管理事项的处理应当一致；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地税机关原则上应当根据本地区税收执法实际，联合制定本地区统一适用的规范各项税务行政裁量权的裁量基准，并于2012年底前完成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制定工作并报国家税务总局备案。因此，根据总局文件要求,同时考虑到国、地税行政处罚标准不一致造成当事人的不理解和征纳矛盾的情形时有发生，厦门市国税局和地税局根据合法、合理、公正裁量、程序正当、公正透明原则，总结国、地税各自实施行政处罚裁量权的经验及不足，在多次征求双方市局机关业务处室及各基层局意见的基础上，经充分研究讨论，联合制定了《厦门市税务行政处罚裁量权执行基准》。

二、制定过程

2012年8月，国、地税法规部门整理出《厦门国地税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对比表》，向全市国、地税系统征集建议，各基层局、各业务处室按各自的业务范围认真比较分析国地税的违法情节、处罚标准，根据工作实际进行讨论研究，提出建议。9月至11月由国、地税法规处牵头，会同双方征科（管）处、稽查局有关同志先后4次进行讨论沟通，于11月中旬制定出厦门市国、地税统一适用的《厦门市税收行政处罚裁量权执行基准》（征求意见稿）。11月23日至28日期间再次向全市国、地税系统征求修改意见， 12月5日，国、地税法规部门再次讨论协商，五易其稿，形成该最终送审意见。12月中旬分别在市国税局局务会和地税局局长办公会上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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